
煤炭资源勘查管理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倪斌
摘要：本文作者长期从事煤炭地质工作，认为《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设计与我国当前国情、矿情尚有一定距离，致使《分类》在煤炭的勘查、设计、生产中难以实际有效应用。指出科学设置矿权，从煤炭勘查开发近年来的实践看，至少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矿业权与勘查程度的关系；二是矿业权与矿区总体规划、井田划分、矿井开拓的关系。认为地质勘查报告的评审和矿产资源储量等是矿山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任何淡化、弱化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的认识都将是十分有害的。    
一、关于《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分类》设计与我国当前国情、矿情尚有一定距离，致使《分类》在煤炭的勘查、设计、生产中难以实际有效应用。主要是：    
（一）地质工作可靠程度（地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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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储量/资源分类框架

表1　　　　（固体燃料和其它矿床）

	联合国国际架
	国家系统
	1详细勘探
	2一般勘探
	3普查
	4踏勘

	1可行性研究和（或）采矿报告
	
	111证实的矿产储量1
	

	
	
	211可行性矿产资源2
	

	2预可行性研究
	
	121概略的矿产储量……
122概略的矿产储量1
	

	
	
	221预可行性矿产资源……222预可行性矿产资源2
	

	3地质研究
	
	331确定的矿产资源1-2
	332推定的矿产资源1-2
	333推测的矿产资源
	334踏勘矿产资源


·经济可靠性种类：1经济的；2潜在经济的；1-2经济的到潜在经济的（内蕴经济的）；？经济意义未定的；

·*略中方格内的数字（122）为种类的编号

·注：可行性矿产资源和预可行性矿产资源为暂定名称

表2　　　　我国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表

	经济意义
	地质可靠程度

	
	查明矿产资源
	潜在矿产资源

	
	探明的
	控制的
	推断的
	预测的

	经济的
	可采储量（111）
	
	

	
	基础储量（111b）
	
	

	
	预可采储量（121）
	预可采储量（122）
	
	

	
	基础储量（121b）
	基础储量（122b）
	
	

	边际经济的
	基础储量（2M11）
	
	

	
	基础储量（2M21）
	基础储量（2M22）
	
	

	次边际经济的
	资源量（2S11）
	
	

	
	资源量（2S21）
	资源量（2S22）
	
	

	内蕴经济的
	资源量（331）
	资源量（332）
	资源量（333）
	资源量（334）？

	注：表中所用编码（111-334），第1位数表示经济意义，即1=经济的，2M=边际经济的，2S=次边际经济的，3=内蕴经济的，？=经济意义未定的；第2位数表示可行性评价阶段，即1=可行性研究，2=预可行性研究，3=概略研究；第3位数表示地质可靠程度，即1=探明的，2=控制的，3=推断的，4=预测的，B=未扣除设计、采放损失的可采储量。


1998~2001年套改时，采取了变通办法：    
《关于印发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套改技术要求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66号）（表3），将（112b）→111b或（112b）→112b。

表3　　　　矿产资源储量套改表

	储量种类
	地质研究程度
	套改编码
	归类编码

	
	储量级别
	勘查阶段
	
	

	1.正在开采、基建矿区的单一、主要矿产储量及其已（能）综合回收利用的共、伴生矿产储量以及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而停采的矿产储量
	A+B
	勘探
	111
	111

	
	
	
	111b
	111b

	
	C
	勘探
	(112)
	111

	
	
	
	(112)b
	B

	
	
	详查
	(112)
	122

	
	
	
	(112b)
	122b

	
	D
	勘探、详查、普查
	(113)
	122

	
	
	
	(113b)
	122b

	
	
	
	333
	333


     （二）可行性轴（概略研究、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
对象方法——
管理体制——
功能效用——
成果表现——    
“矿井地质资源量”→“矿井工业资源储量”→“矿井设计资源储量”→“矿井设计可采储量”。“矿井设计可采储量”是确定矿井生产规模和矿井服务年限的基本依据。    
个别省进行了专门对矿井煤炭资源储量的可行性研究，如陕西省××井田，建设业主委托××煤炭设计院编制了《陕北××井田资源储量可行性研究报告》。

表4　　　　黄陵二号“矿产资源储量”可行性研究储量表　

	储量
	基础储量
	资源量
	资源/

储量

	111
	122
	小计
	111b
	122b
	2M21
	2M22
	小计
	331
	332
	333
	334
	小计
	

	115.39
	1789
	133.28
	153.50
	23.22
	21.33
	36.67
	199.84
	32.64
	176.88
	396.68
	168.49
	774.69
	974.50


· 表中“2M21”、“2M22”指盘区煤层大巷煤柱、盘区煤柱。

· 对首采一盘区19981万吨外的77469万吨煤炭资源仅进行了“概略研究”全部对应为“内蕴经济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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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总结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经验，以1986年分类为基础，充分吸收世界矿产资源生产大国的先进成果，修正完善至最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符合我国国情、矿情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参考提示1：俄罗斯1997年新分类，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部部长第40号令（1997.03.07）。    
仍然维持“表内”，“表外”分类和“A2、B、C1、C2”分级。    
参考提示2：美国（图3、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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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美国煤炭探明储量（DRB）的不可接近系数和可回收系数

	地区州别
	不可接近系数（%）
	可回收系数（%）


	
	露天
	井工
	露天
	井工

	东
部

地

区
	阿巴拉契亚
	
	
	
	

	
	阿拉巴马州AL
	17
	10
	86
	56

	
	乔治亚州GA
	15
	10
	80
	50

	
	肯德基州东部KY
	23
	10
	79
	62

	
	马里兰州MD
	15
	10
	80
	61

	
	北卡罗来纳闸NC
	15
	10
	80
	61

	
	俄亥俄州OH
	18
	12
	80
	50

	
	宾西法尼亚州无烟煤PA
	86
	82
	90
	50

	
	宾西法尼亚州燃烟PA
	15
	10
	82
	59

	
	田纳西州TN
	15
	10
	80
	61

	
	弗吉尼亚州VA
	20
	10
	80
	62

	
	西弗吉尼亚州北部VA
	25
	10
	79
	59

	
	西弗吉尼亚州南部VA
	18
	10
	79
	59

	中

部

地

区
	阿肯色州AR
	15
	10
	82
	51

	
	依利诺依州IL
	59
	20
	74
	51

	
	印第安那州IN
	29
	20
	82
	52

	
	衣阿华州IA
	15
	10
	82
	52

	
	堪萨斯州KS
	15
	10
	82
	60

	
	肯德基州西部KY
	25
	20
	83
	53

	
	路易斯安那州LA
	10
	10
	82
	60

	
	密歇根州MK
	15
	10
	80
	50


二、矿业权管理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第14条“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矿业权市场”，第23条“依据国家矿产资源规划科学设置探矿权。”    
（一）科学设置矿权，从煤炭勘查开发近年来的实践看，至少要处理好二个关系。    
一是矿业权与勘查程度的关系    
探矿权与采矿权的设置都应有相应规查程度的要求。    
三年来，国土资源部有关司局已进行有效的调整，2004年，《关于编制煤炭国家规划矿区内有关图件及采矿权设置方案（试点）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4〕131号）    
“以已作过地质工作的地质资料为基础材料，按煤田自然赋存的重要特征划分井田范围，按照开采规模与矿区储量相适应的原则，确定井田生产规模，……。”    
2005年，关于印发《煤炭国家规划矿区矿业权设置方案编制要求》的函（国土资砂函〔2005〕88号）。    
二是矿业权与矿区总体规划、井田划分、矿井开拓的关系。    
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国土资源部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煤炭开发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发改办能源〔2005〕1999号）    
“煤炭资源勘查成果是编制矿区总体规划的重要依据，煤炭生产以矿区总体规划为依据，煤炭生产开发规划、矿区总体规划是编制矿业权设置方案的重要依据。”    
（二）对地质勘查工作达到精查程度的区域，应编制采矿权设置方案；对地质勘查工作在精查程度以下的区域，应编制探矿权设置方案。对以往已经批准的采矿权设置方案或划定的矿区范围，凡地质工作尚未达到精查程度的，申请人在编制开发利用方案时可以依据设计部门的要求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补做地质勘查工作的申请，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由申请人在限期内进行补充勘探。”    
2006年关于印发《煤炭国家规划矿区矿业权设置方案编制要求》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6〕26号）    
（三）关于《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0号）    
现在有些省区如贵州、内蒙、河南、安徽等正在逐步以矿区井田划分及重要地质边界来调划勘查许可范围。    
三、地质勘查报告的评审    
地质报告是地质勘查工作的最主要成果，提交的矿产资源储量和合格的信息资料是矿山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13条，“国务院矿产储量审批机构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矿产储量审批机构负责审查批准供矿山建设设计使用的勘探报告，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批复报送单位。勘探报告未经批准，不得作为矿山建设设计的依据。”    
《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8号）。“严格执行勘查技术规程，进一步完善储量评估制度，……保障地质勘查质量，为合理规划和开发煤炭资源奠定基础。”。    《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GB50215-2005）    
2.1.1“……，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应根据批准的井田勘探报告进行，……。”（粗黑体字，强制性条文）    
《煤炭工业露天矿设计规范》（GB50197-2005）    
2.2.1“……”，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应根据批准的露天矿田勘探地质报告进行……。“（粗黑体字，强制性条文）。    
五委、部局、发布《关于加强煤矿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发改能源〔2006〕1039号）    
任何淡化、弱化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的认识都将是十分有害的。

